附件4

验收销号公示表
	整改实施
主体
	中共玉溪市委、玉溪市人民政府
	公示日期
	 2026年3月12日至2026年3月  25日

	整改任务

概述
	二十六、云南省历史遗留废弃露天矿山修复工作严重滞后。（二）督察报告指出：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上厂铁矿2015年停采，2997亩矿山未开展生态修复。

	整改情况
	1．督促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编制了《上厂铁矿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设计与土地复垦规划设计》，方案于2021年10月18日备案，2022年6月28日开标，确定云南昆钢机械设备制造建安工程有限公司为施工单位，2022年8月24日进场施工，现治理区域基本完成修复。2023年10月31日红塔区、峨山县开展县级自查自验，11月2日市级组织进行验收。矿业权人按验收整改要求完善后，红塔区于12月12日组织复验，12月22日通过自查自验；市级于12月27日对整改完成情况进行复核，同意通过验收。

2．履行地方监管责任，红塔区、峨山县分别向昆明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上厂铁矿发出《关于认真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责任的通知》，并定期开展巡查。督促上厂铁矿在矿山周围树立警示标志牌。督促指导上厂铁矿完成阿气车拉空箐尾矿库实施闭库工程项目，项目总投资386.47万元，并播撒草籽进行复绿，现场指导开展竣工验收相关工作。

	自查自验和验收情况
	2023年11月2日，市自然资源规划局牵头，组织市财政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应急局、市林草局相关人员，通过“听、查、看”的方式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“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上厂铁矿 2015年停采，2997 亩矿山未开展生态修复”问题进行了验收，2023年12月27日对整改完成情况进行复核，一致同意通过市级验收，验收结论于10月28日经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审核同意。2024年1月25日通过省自然资源厅验收组现场检查验收。2025年12月25日，云南省自然资源厅牵头组织省级相关单位成立验收组，经材料审阅，该问题已完成整改，符合验收要求，同意通过验收。

	反馈意见

联系方式
	联系人及电话：0877-2666240
电子邮箱：YXSTXFGB@163.com


备注：公众对整改验收情况有异议的，可通过公示电话、电子邮件等进行反映。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将按程序对该整改任务予以销号。


